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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卢佳颖 张鸿曌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消费者收到餐品后反手一个投

诉，不仅让骑手吃了罚单，也把自己

送上了被告席。近日，衢州市柯城区

人民法院审理一起侵权责任纠纷案，

外卖骑手曹某因被消费者沈某投诉遭

受经济损失，诉请赔偿。法院经审

理，判决沈某赔偿曹某损失。

案情回顾：
曹某系某外卖平台骑手。某日，

平台派单要求其将餐品配送至沈某居

住的小区。因小区禁止外来骑手骑行

进入，曹某抵达小区门口后，拨打沈

某电话说明情况，并协商交付方式。

经沟通，沈某同意曹某将餐品放置于

小区门卫室，由其自行领取。曹某依

约将餐品妥善摆放至指定位置。

本以为配送顺利结束，数小时后，

曹某却收到了平台投诉通知。沈某以

“骑手未到达客户收货位置但提前点击

已送达”为由对其发起投诉，同时以

“所有商品未收到”为由申请退款。曹

某向平台申诉失败，最终被罚款200

元，平台服务分被扣减50分。

法庭上，曹某陈述，服务分下降

直接影响其接单数量，“原本一次最多

可配送7单，被投诉后最多只能配送4

单”。

曹某称，自己全程遵守约定，有

通话记录、照片、门卫监控视频为

凭，沈某已取走餐品却恶意投诉，对

其极不公。曹某曾向公司负责人求

助，要求协助撤销处罚，却被告知要

提供派出所等相关单位出具的证明。

曹某随即报警。在派出所，沈某承认

了不实投诉行为，称是因曹某不愿将

外卖送进小区而赌气投诉。

庭审围绕两个焦点展开：沈某是

否在取走餐品后恶意捏造事实投诉；

曹某的罚款、收入减少等损失是否合

理，是否应由沈某承担。曹某向法庭

提交了通话记录、罚款截图、接单派

单记录、服务费明细等证据，证明其

已全面履行配送义务。面对法庭调查

与质证，沈某当庭承认虚假投诉事

实，表示认识到错误，愿意就合理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判决沈某赔偿曹某损

失853.2元，驳回曹某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

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外卖骑手

作为新业态下的重要就业群体，其合

法劳动权益受法律保护。消费者享有

合理投诉的权利，但不得被滥用。以

虚构事实、恶意投诉的方式谋取不正

当利益，不仅侵害骑手、商家的合法

权益，扰乱外卖平台运营秩序，更违

背诚信原则，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沈

某的行为既给曹某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也反映出对诚信的漠视。

同时，本案也为外卖平台运营管

理敲响警钟。平台应进一步完善投诉

核查机制，细化审核流程，充分收

集、比对相关证据，避免因简单化、

机械化处理损害相关方合法权益，共

同构建公平、有序、诚信的外卖服务

生态。

台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杨宁
通讯员 黄欢

与公司约定月薪20000元，公司却

擅自将绩效工资压后两个月发放。员

工据此被迫辞职，能否获得经济补偿？

近日，台州椒江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劳

动争议案，给出明确答案：该行为属于

未及时支付劳动报酬，企业应支付经济

补偿金。

案情回顾：
2023年9月，张某入职椒江某新材

料公司，担任营销总监。双方劳动合同

及补充协议约定，转正后月工资20000

元，包含基本工资与绩效工资，发薪日

为每月30日，工资须按月支付。

合同履行期间，公司擅自变更薪酬

发放模式，实行“基本工资次月发放、绩

效工资压两个月发放”。张某多次提出

异议，公司未予整改。此外，公司因春

节放假超过法定假期，未足额支付张某

对应期间工资。

多次沟通无果后，2025年2月，张

某向公司邮寄《被迫辞职告知书》，以未

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解除劳动

关系，并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

拖欠工资、差旅费及经济补偿金。仲裁

仅支持部分拖欠工资与差旅费，驳回了

经济补偿金请求。张某不服，诉至法

院。

庭审中，公司辩称，绩效工资隔月

发放系内部制度，并非恶意拖欠，不同

意支付经济补偿金。张某主张，绩效工

资属于法定劳动报酬，公司长期压付，

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理应补偿。

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劳动合同明确

约定工资按月支付，《工资支付暂行规

定》第七条亦要求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

次。公司将绩效工资压后两个月发放，

既无合同依据，也未与张某协商一致，

且在张某提出异议后仍不纠正，已构成

未及时支付劳动报酬。依据劳动合同

法相关规定，法院判决支持张某关于拖

欠工资、差旅费及经济补偿金共计

30000元的合理诉请，驳回其他不合理

主张。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
绩效工资是劳动报酬的重要组成

部分，用人单位不得以内部制度、绩效

考核为由，擅自拆分薪酬、长期压付。

支付劳动报酬是企业法定义务，非企业

可随意变通的事项。非因劳动者原因

停工、放假的，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

企业应按约定足额支付工资。用人单

位需规范薪酬支付，恪守法律底线；劳

动者遭遇欠薪、压薪，可通过劳动仲裁、

诉讼等途径依法维权。

通讯员 黄超杰
台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郭勤波

为图省力，从三楼扔下10公斤布料砸伤路

人。日前，经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高空抛物案，

依法以高空抛物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

7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今年3月，路桥区一处服装厂房租期届满，

大楼内留下不少废弃布料。李某觉得旧布料还

能用，便到三楼去捡。这些布料用尼龙袋打包，

每捆10-15公斤重。一趟趟上下搬运又累又

费时，为图省力，李某在窗口看了看楼下，趁无

人便将布料捆扎后直接从三楼扔向一楼人行

道。

前两包顺利扔下后，李某瞥见楼下有人在

拉扯散落的布料，便大喊“走开走开，我还要再

扔的”。看到那人转身离去，李某又将重约10

公斤的第三包布料扔出窗外。不料，这包布料

径直砸中尚在人行道上的老蒋，老蒋当场倒

地。经医院检查，其腰部多处骨折，伤情鉴定为

轻伤一级，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据调查，老蒋听力存在障碍，根本听不到李

某的喊话；而李某因屋檐遮挡视线，也未注意到

老蒋仍在楼下，仅凭主观判断便继续抛物，最终

酿成惨剧。

案发后，李某主动担责，积极赔偿并垫付医

疗费，与老蒋达成调解协议，取得了老蒋的谅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从建筑物高空抛掷

物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高空抛物罪。鉴

于其具有坦白、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并取得

谅解等情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检察官提醒，高空抛物绝非“不文明行为”

那么简单，是违法犯罪。摒弃侥幸心理，多走几

步路，把物品带到楼下，既是对他人的生命安全

负责，更是对自己负责。

三楼扔下10公斤布料
“图方便”酿下悲剧点餐后一次任性投诉，消费者反赔800多元

绩效工资压后两个月发放？违法

首批有效期20年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陆续到期，全国各地迎来身份证集中换新高峰，换证过程中要注意

规避风险。

新华社 王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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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姚丽 严君臣

已婚男子王某在工作中，多次通过微信向公

司女领导刘某发送轻佻、暧昧的不当信息，还对外

散布侮辱性言论诋毁刘某名誉。被辞退后，王某

还想要获得经济赔偿金，并诉至法院。近日，记者

了解到，日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对此

案进行审理，对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王某是某公司的跟单员，公司女领导刘某

日常通过微信向其布置工作任务，两人的沟通

本应仅限于工作范畴。

但王某却无视职场边界，在刘某多次明确

表达拒绝、反感，且明确告知其“不要发送与工

作无关信息”的情况下，仍反复通过微信向刘某

发送轻佻、暧昧的不当信息，严重干扰了刘某的

工作和生活。

更过分的是，王某还对外散布侮辱性言论，

恶意诋毁刘某的名誉。面对质疑，王某辩称这

些言论只是“同事间的正常交流”。

公司得知此事后，高度重视，召开员工会

议，经全体员工举手表决，决定解除与王某的劳

动关系。

王某不服，申请劳动仲裁，主张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未得到仲裁委支持，遂诉

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作为已婚人士，多次

在联络办公的微信中向女同事发送不当言语，

并在同事间散布侮辱该女同事的不当言论，其

行为超出一般同事间的正常交流，严重干扰了

正常工作秩序，即便公司没有制定具体的规章

制度，依然有义务对此类违反劳动纪律和公序

良俗的行为予以调查和处置。公司通过员工会

议讨论决定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关系并依法通知

工会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对王某主张经济

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多次骚扰领导遭辞退
男子索赔被驳回


